
臺北市政府 93.07.15.  府訴字第０九三一七八一０六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代　理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右訴願人因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北市社三字第０九三三０七二一三００號書函之處分

，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主　　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

　　　　事　　實

　　緣訴願人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申請表，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發給身

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案經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安置於臺北縣私

立○○護理之家，因訴願人身心障礙程度為肢障重度，醫院診斷證明書醫

囑為「右側偏癱，不良於行，長期臥床，並呈現失語症，喪失智能」，因

與護理之家照顧對象「需長期護理或需技術性護理協助之病人」顯有不同

，原處分機關爰以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北市社三字第０九三三０七二一三

００號書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訴願人不服，於九十三年二月十八日經由

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二月二十四日補正程序，並據原處分機關檢

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

　　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巿為直轄巿政府；在縣（巿）為縣（巿）政府。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本法所稱身心障礙者，係指個人因生理或心

　　理因素致其參與社會及從事生產活動功能受到限制或無法發揮，經鑑

　　定符合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等級之下列障礙並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為範圍……五肢體障礙者。……」第三十八條規定：「直轄市及縣（

　　市）主管機關對設籍於轄區內之身心障礙者，應依其障礙類別、等級

　　及家庭經濟狀況提供生活、托育、養護及其他生活必要之福利等經費

　　補助，並不得有設籍時間之限制。前項經費補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直轄市及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第一項業務，應於會計年



　　度終了前，主動將已核定補助案件相關資料併同有關機關提供之資料

　　重新審核。但主管機關於申領人申領資格變更或審核認有必要時，得

　　請申領人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規定：「護理機構之服務對象如左：一、罹患慢

　　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二、出院後需繼續護理之病人。三、產後需

　　護理之產婦及嬰幼兒。」

　　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第一條規定：「本辦法依身心

　　障礙者保護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第

　　二條規定：「本辦法之補助，以依本法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並達本辦

　　法補助標準者為對象。」第三條規定：「本辦法所稱托育補助費，係

　　指身心障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

　　神復健機構或護理之家、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榮譽國民

　　之家（以下簡稱榮譽國民之家）日間照顧訓練之補助費。」第四條規

　　定：「本辦法所稱養護補助費，係指身心障礙者由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安置於社會福利機構、精神復健機構或護理之家、榮譽國民

　　之家住宿照顧訓練之補助費。」第十四條規定：「本辦法所定各項補

　　助之申請文件及審核程序，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臺

　　北市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作業規定第一點規定：「本作

　　業規定依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費用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十二條 (現為第十四條 )規定訂定之。」第七點規定：「托育及養

　　護費用補助申請程序及應備文件如下：（一）申請人得由本人或其代

　　理人填具托育養護費用補助申請表，並檢具下列文件向社會局提出申

　　請：１、申請人本人身心障礙手冊影本。２、申請人本人最近三個月

　　內全戶人口之戶籍資料。３、申請人本人當年度低收入戶卡影本（非

　　低收入戶者免附）。４、稅捐稽徵單位出具之申請人全戶綜合所得稅

　　暨不動產證明正本（低收入戶者免附）。５、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身心障礙等級：「名稱……肢體障礙……定義……係指由於發育

　　遲緩，中樞或周圍神經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其他先天或後天性骨骼

　　肌肉系統之缺損或疾病而形成肢體障礙致無法或難以修復者。……」

　　（行政院衛生署九十一年二月七日衛署醫字第０九一００一四七九九

　　號公告修正）

　　臺北市政府九十一年五月三日府社三字第０九一０七四一七六００號

　　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九十一年五月十日



　　起生效。……公告事項：本府將下列身心障礙者保護法有關本府權限

　　事項，委任本府社會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六、身心障礙者保護

　　法中關於提供身心障礙者生活、托育、養護及其他生活必要之福利補

　　助事項之權限。……」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

（一）訴願人因中風半邊不良於行，並呈喪失智能之狀況，住進○○護理

　　　之家，就是需要護理之家的長期照顧及護理，並視病況給予藥物之

　　　醫治及復健等技術性護理協助，以使病情好轉。

（二）訴願人一人單身在臺灣生活，不識字又無子女照顧，現因中風住在

　　　○○護理之家，情況非常可憐。

三、查本案訴願人以九十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申請表，向原處分機關申請發

　　給身心障礙者托育養護費用補助，案經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安置於

　　臺北縣私立○○護理之家，因訴願人身心障礙程度為肢障重度，醫院

　　診斷證明書醫囑為「右側偏癱，不良於行，長期臥床，並呈現失語症

　　，喪失智能」，因經原處分機關認與護理之家照顧對象「需長期護理

　　或需技術性護理協助之病人」顯有不同，爰以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北

　　市社三字第０九三三０七二一三００號書函否准訴願人之申請，尚非

　　無據。

四、惟本案原處分機關查認訴願人為肢障重度，依行政院衛生署身心障礙

　　等級表「肢體障礙」之定義為「係指由於發育遲緩，中樞或周圍神經

　　系統發生病變，外傷或其他先天或後天性骨骼肌肉系統之缺損或疾病

　　而形成肢體障礙致無法或難以修復者。」復查訴願人檢附九十三年一

　　月十三日財團法人○○醫院診斷證明書影本所示其診斷欄所載訴願人

　　所罹患為「陳舊性腦中風」，醫師囑言為「病患因上述疾病，以致右

　　側偏癱，不良於行，長期臥床，並呈現失語症，喪失智能…．」，依

　　卷附本府衛生局網站關於「腦中風與復健」資料乙文中即提及「腦中

　　風的後遺症中最明顯的即是肢體障礙。在物理治療方面，可藉由治療

　　師的促進技術，誘發適當的活動、使用傾斜床以減少姿勢性低血壓、

　　利用升降床執行運動治療。一旦坐站平衡能達到適當的穩定，即可藉

　　由平衡桿等輔助開始行走訓練。在職能治療方面藉由各種器具協助坐

　　站平衡，手部運動等訓練。日常生活（如：進食、穿衣……）的教導

　　和輪椅的使用，甚至居家無障礙設施的配置及將來回到職場前的準備

　　，都是職能治療的範疇。一些低溫成型輔具的適當使用（如：足踝裝



　　具）更可增進復健的效果。……」是訴願人既因罹患前開疾病產生重

　　度肢障之後遺症，且已高齡九十一歲，其訴願理由所主張因中風半邊

　　不良於行，並呈喪失智能之狀況，住進臺北縣私立○○護理之家，就

　　是需要護理之家的長期照顧及護理，並視病況給予藥物之醫治及復健

　　等技術性護理協助云云。揆之前開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護理機構服務

　　對象之規定及說明，即非全然不可採。又本案依原處分機關人員於九

　　十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本府訴願審議委員會第六九三次委員會議陳述意

　　見時所述，護理機構依護理人員法第十五條規定，主要服務對象係偏

　　重於罹患慢性病需長期護理之病人，尤其是需要進行醫療照顧如需進

　　行氣切治療等護理措施，至於如僅需生活照顧之人，則由其他養護或

　　安養機構提供服務即可。是基於照顧資源之有效利用，原處分機關就

　　長期照護體系予以區分機構種類，固無不當。惟本案訴願人之代理人

　　○○○於當日到委員會議陳述意見時亦說明訴願人需給藥、抽痰及復

　　健等照護措施。準此，倘上開主張屬實，則訴願人所需上開照護措施

　　，究需由護理機構實施醫療照顧或其他照護？抑或由養護或安養機構

　　予以生活照顧即可？不無疑義。從而，本案為求原處分之合法妥適，

　　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究明相關疑義後於收受決定書之次日

　　起六十日內另為處分。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八十一條之規定，決定

　　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委員　陳　敏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曾巨威

　　　　　　　　　　　　　　　　　　　　　　　　　　委員　曾忠己

　　　　　　　　　　　　　　　　　　　　　　　　　　委員　陳淑芳

　　　　　　　　　　　　　　　　　　　　　　　　　　委員　蕭偉松

中　　華　　民　　國　　九十三　　年　　　七　　月　　十五　　日

　　　　　　　　　　　　　　　　　　　　　　　市長　馬英九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明珠　決行




